政策解读

一、文件依据
按照国家林草局驻黑龙江专员办林草资源监督情况的通报》、吉林省林长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保护工作的通知》吉林长办〔2023〕1号文件要求起草本方案。
二、目的意义
林地作为森林资源的重要载体，林粮间作破坏了林地原有的生态系统，抑制了林木的正常生长，降低了森林的生态功能。严格按照林地恢复标准，及时恢复林地原貌，确保林地能够发挥其应有的生态价值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全面停止林粮间作：在“三调”和国土年度变更调查中，林粮间作模式使得大量林地被误调查为旱地等非林地类。这不仅导致我县森林资源统计数据失真，更严重影响了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管理。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全县范围内全面停止林粮间作行为。相关责任人需立即自行清理林地上的农作物，严格按照林地恢复标准，及时恢复林地原貌，确保林地能够发挥其应有的生态价值。
2、严禁更新造林前种植农作物：当前，部分区域存在一种不良现象，即当年完成林木采伐后，直至次年才开展造林工作，且在更新造林前的这段时间，于采伐迹地上种植一茬农作物。这种行为导致林地用途发生实质性改变，在 “国土三调” 以及国土年度变更调查过程中，种植农作物的采伐迹地被错误认定为耕地，直接致使我县林地面积持续缩减。
为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出现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全县范围内全面严禁在采伐迹地更新造林前种植任何农作物。所有采伐迹地必须在首个适宜造林的季节内完成更新造林工作，以此确保全县森林面积总量稳定，森林质量稳步提升，切实维护我县的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安全。
3、限期清理整治：考虑到农事活动的季节性特点，为尽量减少对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，同时确保林地能够及时恢复，特要求林粮间作责任人务必在春耕前完成农作物清理工作。在清理过程中，要注意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，避免对林地土壤和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。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理的，各乡镇（场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。对拒不整改或阻挠清理工作的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情节严重，涉及违法犯罪的，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绝不姑息迁就。
4、加强监督执法：县林业和草原局要加大巡查力度，建立常态化的日常巡查机制。增加巡查频次，扩大巡查范围，运用卫星遥感影像等先进技术手段，提高监督的效率和精准度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厉打击林粮间作及其他破坏林地的违法行为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。
5、严格考核问责：停止林粮间作工作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，作为衡量其生态保护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。对因工作失职、渎职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，严肃问责，确保停止林粮间作工作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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